安福县财政局关于安福县图书馆新馆
纸质图书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公告

一、项目编号：ABXZBZC202308038
二、项目名称：安福县图书馆新馆纸质图书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九江书韵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东方星城73栋3单元601 
被投诉人1：安福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地址：安福县平都镇望塔路 
被投诉人2：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城北农贸市场南面二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安福县图书馆新馆纸质图书采购项目（项目编号：ABXZBZC202308038）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29日向本局投诉，本局于11月30日收到投诉书，经审查符合要求，予以受理。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事项1：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提供指定出版社许可现采证明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共财政部 第87号令》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投诉人认为指定了出版社，出版社就是品牌，投诉人有理由怀疑，此项目有潜在的供应商，涉嫌操标控标，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
在招标文件中，商务需求 评分细则及标准（综合评分法）2.技术部分（60分）供货能力：1、投标人与国家新闻出版社总署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中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达到1-50家（含）的0.5分；51-70家（含）的得1分；71-90家（含）的2分；超过90家以上的得3分。本项最高3分。2、投标人与除“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外有良好合作关系达到150家-199（含）家的得0.5分；200家-249（含）家的得1分；250-299家（含）的得1.5分；300家（含）及以上的得2分。本项最高2分。评审依据：1-2提供相关出版社授权书或合作协议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本机关认为图书采购具有特殊性，采购人从根本需求上需要明确出版社、刊号等内容，而采购对象是依法可提供产品的全国范围内图书经营者，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投标报价、售后服务、履约能力等方面。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出版者、印刷者或者复制者、发行者的名称、地址、书号、刊号或者版号，在版编目数据，出版日期、刊期以及其他有关事项。因此，图书采购具有其特别之处，即相关的书号、出版信息等内容属于采购需求的重要部分。“图书须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正版图书”，这应当是采购人对图书采购的基本要求。而无论是直接向出版社还是通过其他市场渠道进行采购，采购人都希望得到供应商正版的证明或承诺，从而保证图书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保证出版物的合法性，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据此，正版证明的要求与项目特点、具体要求是相适应的。
投诉事项2：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提供平台网址、功能演示截图、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出具的授权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事实依据：在招标文件中，第七章 采购需求 三、商务需求 评分细则及标准（综合评分法）2.技术部分（60分）供货能力：3、投标人提供的纸电一体化图书荐购平台，具有百年党建、诺贝尔文学奖、矛盾文学奖、精品图书主题栏目；支持电子图书在线阅读；管理员可添加：同类馆参考设置、重点书目筛选设置（按出版社）、学科信息；图书可自动进行查重，分别到处Excel、MARC格式的数据；具有绑定读者证号功能。满足的得3分。评审依据：提供数据库网址、功能演示截图、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和投标人合法使用数据库的有效证明材料（须盖软件著作权人公章）。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认为采购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设置相应的技术参数, 招标文件要求评分标准的技术分中所要求的，是采购人对其采购项目内容中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成熟性、稳定性、安全性的合理要求。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较为成熟的线上选书平台（图书荐购平台）；结合我县图书馆建设实际需要，提高读者借阅的及时性和广泛性，对线上选书平台的部分功能作评价，是与本采购项目特点和需求相适应，招标文件中并没有指定平台品牌，不存在用特定的产品倾向潜在的供应商，更不存在排斥限制潜在的供应商。
综上，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认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者安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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